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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 議 紀 錄 
 

一、第 2 屆第 1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1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富 寶 鍾 盛 有 劉 馨 正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張 文 瑞 高 閔 琳 翁 瑞 珠 

陳 政 聞 方 信 淵 陸 淑 美  李 柏 毅 

林 瑩 蓉  陳 麗 珍 陳 玫 娟 李 眉 蓁 

張 豐 藤 黃 石 龍 周 鍾 㴴 許 慧 玉 

沈 英 章 邱 俊 憲 張 勝 富 林 芳 如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蔡 金 晏 陳 美 雅 

黃 柏 霖 何 權 峰 黃 香 菽 林 武 忠 

曾 俊 傑 鄭 新 助 黃 淑 美 郭 建 盟 

周 玲 妏 吳 益 政 蕭 永 達 黃 紹 庭 

陳 慧 文 顏 曉 菁 李 雅 靜 羅 鼎 城 

劉 德 林 張 漢 忠 陳 粹 鑾 楊 見 福 

吳 銘 賜 曾 麗 燕 陳 麗 娜 陳 信 瑜 

林 宛 蓉 李 順 進 鄭 光 峰 王 聖 仁 

王 耀 裕  黃 天 煌 李 雨 庭 俄鄧．殷艾 

林 民 傑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唐 惠 美 

請  假：議 員 許 崑 源 

列  席：本 會─副 秘 書 長 兼 議 事 組 代 理 主 任：黃錦平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許進興 

議 事 組 專 門 委 員：林清輝 

主  席：康議長裕成 

記  錄：陳玲雅、李侑珍 

主席宣告開會 

甲、報告事項 

一、黃副秘書長錦平報告出席議員 52 人，已足法定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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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席宣告本（1）次臨時會開幕並致開幕詞（如附件 1）。 

三、黃副秘書長錦平報告本次臨時會各類議案上程情形本（1）次臨時

會收到市政府一般提案 96 案、法規提案 4 案，經本會第 2 屆第 1

次程序委員會決議上程；另外，上述市政府一般提案中有 67 案因

係具時限性之中央補助款墊付案，於 103 年 12 月 27 日由議長召開

黨團協商，同意市政府先行動支，會議紀錄（如附件 2）請參閱。 

乙、討論事項 

一、本會第 2 屆第 1 次、第 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是否照所擬議事日程表

（草案）進行，請公決案。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3）。 

二、請抽籤排定 104 年度議員之大會席次案。 

發言議員： 

林議員武忠 

林議員富寶 

吳議員益政 

周議員鍾㴴 

決議： 

由林議員武忠代表抽出姓名、劉議員馨正代表抽出席次決定

之。（抽籤結果如附件 4） 

席次抽定後，本屆四年任期內不再重抽；並按照席次號碼使用

本會地下停車場相同編號停車位。 

丙、成立各種委員會 

一、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林、交通、保安及工務委員會人選請

公決案。 

決議：由各議員填寫志願委員會別後，各該委員會成員有超額及未

足額部分，以抽籤決定之；結果如下： 

民政委員會：周議員鍾㴴、沈議員英章、李議員雨庭、李

議員柏毅、劉議員德林、黃議員石龍、陳議

員麗珍、曾議員麗燕。 

社政委員會：俄鄧鄧殷艾議員、唐議員惠美、簡議員煥宗、

高議員閔琳、鄭議員新助、蕭議員永達、伊

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黃議員柏霖。 

財經委員會：郭議員建盟、黃議員紹庭、李議員長生、張

議員勝富、顏議員曉菁、李議員雅靜、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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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淑美、鄭議員光峰。 

教育委員會：陳議員信瑜、林議員瑩蓉、林議員芳如、蔡

議員金晏、陳議員美雅、吳議員益政、羅議

員鼎城、王議員耀裕。 

農林委員會：林議員富寶、翁議員瑞珠、鍾議員盛有、劉

議員馨正、張議員漢忠、陳議員麗娜、林議

員宛蓉、林議員民傑。 

交通委員會：周議員玲妏、邱議員俊憲、張議員豐藤、何

議員權峰、許議員崑源、陳議員慧文、吳議

員銘賜、李議員順進。 

保安委員會：楊議員見福、林議員武忠、陳議員明澤、陳

議員政聞、許議員慧玉、黃議員香菽、陳議

員粹鑾、王議員聖仁。 

工務委員會：陳議員玫娟、方議員信淵、張議員文瑞、李

議員眉蓁、李議員喬如、黃議員淑美、曾議

員俊傑、黃議員天煌。 

二、請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林、交通、保安及工務等委員會分

別選出第一及第二召集人各 1 人案。 

決議：由各該委員會委員互選第一召集人 1 人、第二召集人 1 人；

結果如下： 

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周議員鍾㴴。 

第二召集人沈議員英章。 

社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俄鄧‧殷艾議員。 

第二召集人簡議員煥宗。 

財經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郭議員建盟。 

第二召集人黃議員紹庭。 

教育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信瑜。 

第二召集人林議員瑩蓉。 

農林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林議員富寶。 

第二召集人張議員漢忠。 

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周議員玲妏 

第二召集人邱議員俊憲。 

保安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楊議員見福。 

第二召集人林議員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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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 

第二召集人方議員信淵。 

三、請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林、交通、保安及工務等委員會各

推選 1 人為法規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各委員會推選結果如下： 

民政委員會：陳議員麗珍。 

社政委員會：蕭議員永達。 

財經委員會：顏議員曉菁。 

教育委員會：吳議員益政。 

農林委員會：翁議員瑞珠。 

交通委員會：張議員豐藤。 

保安委員會：陳議員粹鑾。 

工務委員會：曾議員俊傑。 

四、請議長遴選 1 人為法規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經議長遴選林議員瑩蓉為法規委員會委員。 

五、請法規委員會選出第一及第二召集人各 1 人案。 

決議：經法規委員會委員互選吳議員益政為第一召集人、張議員豐

藤為第二召集人。 

六、請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林、交通、保安及工務等委員會各

推選 1 人為紀律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各委員會推選結果如下： 

民政委員會：曾議員麗燕。 

社政委員會：高議員閔琳。 

財經委員會：黃議員紹庭。 

教育委員會：林議員芳如。 

農林委員會：鍾議員盛有。 

交通委員會：陳議員慧文。 

保安委員會：陳議員政聞。 

工務委員會：李議員眉蓁。 

七、請議長遴選 1 人為紀律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經議長遴選王議員聖仁為紀律委員會委員。 

八、請紀律委員會互選 1 人為召集人案。 

決議：經紀律委員會委員互選陳議員政聞為召集人。 

九、程序委員會委員 9 人，依據本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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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議長、副議長為當然委員並分別擔任第一、第二召集人外，其餘

委員由各黨（政）團總召擔任並推派 1 人、議長指派 1 人，名單如

下： 

中國國民黨黨團：黃議員柏霖、陳議員麗娜。 

民主進步黨黨團：張議員勝富、周議員玲妏。 

無黨團結聯盟黨團：黃議員石龍、李議員順進。 

議長指派：張議員漢忠。（以上各委員會委員名單詳如附件 5） 

丁、決定事項 

上午 10 時 3 分議事組報告 104 年本會各黨團成立情形，主席康議長裕

成提：本會 104 年度各黨團成員名單（詳如附件 6），擬准予備查。 

（同意備查） 

戊、散會：中午 12 時 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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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臨時會議長致詞 

本會議員同仁，最敬愛的高雄市民，以及各位記者小姐、先生，大家好！ 

今天是第 2 屆議會第 1 次臨時會的開議日，裕成非常感謝全體議員的踴

躍出席。 

第 2 屆議會有 17 位新進議員，其他都是連任的議員，希望新的會期大

家能夠理性問政為高雄市民爭取更好的福利和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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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市政府商請同意先行動支墊付款案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7 曰（星期六）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一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康議長裕成 

蔡副議長昌達 

中國國民黨黨團黃總召集人柏霖 

民主進步黨黨團陳副總召集人慧文 

無黨團結聯盟黨團黃總召集人石龍 

黃議員淑美 

吳議員益政 

陳議員麗娜 

李議員雅靜 

劉議員德林 

周議員鍾㴴  

唐議員惠美 

列席：市政府─李秘書長瑞倉、民政局曾局長姿雯、社會局姚局長雨靜（請

假由謝副局長假假代理）、假假民事務委員會假假鄧假假芳安

主任委員、客家事務委員會古主任委員秀妃、財政局簡局長

振澄、主計處張處長素惠、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請假由

林副局長英斌代理）、教育局范局長巽綠、文化局史局長哲、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海洋局賴局長瑞隆、觀光局許局長

傳盛、交通局陳局長勁甫、消防局陳局長虹龍（請假由伍副

局長光彥代理）、衛生局何局長啟功、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

德、工務局楊局長明州、新建工工程處郄處長爾敏、養護工

程處趙處長建喬、地政局黃代理局長進雄 

本 會─黃副秘書長錦平、秘書室陳主任順利、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

興、議事組林專門委員清輝 

主席：康議長裕成 

記錄：曾癸開 

一、討論事項： 

案由：檢陳市政府商請本會同意其先行動支墊付款案一覽表乙份（如附

件），是否同意先行動支？請討論。 

發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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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黨團黃總召集人柏霖 

吳議員益政 

陳議員麗娜 

劉議員德林 

唐議員惠美 

李議員雅靜 

蔡副議長昌達 

無黨團結聯盟黨團黃總召集人石龍 

說明人員： 

民政局曾局長姿雯 

社會局謝副局長假假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假假民事務委員會假假‧假假芳安主任委員 

客家事務委員會古主任委員秀妃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文化局史局長哲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海洋局賴局長瑞隆 

觀光局許局長傳盛 

消防局伍副局長光彥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工務局楊局長明州 

決議：除編號第 5 號、第 13 號、第 14 號、第 18 號、第 28 號、第 31

號、第 39 號、第 40 號、第 47 號、第 49 號、第 50 號、第 55 號、

第 62 號、第 63 號、第 78 號及第 79 號等 16 案，因未具急迫時

效性未便同意外，其餘同意先行動支。 

二、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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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屆第 1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1 分） 

    1.主席宣布臨時會開幕。 

    2.決定事項：104 年度各黨團成員名單。 

    3.討論事項：決定臨時會議事日程。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黃副秘書長報告大會出席議員人數。 

本會黃副秘書長兼議事組代理主任錦平： 

目前出席議員 52 位，已足法定額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康議長裕成）： 

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臨時會，正式開始。（敲槌決議） 

各位議員同仁、高雄市民朋友以及各位媒體記者女士、先生，大家早。

今天是本會第 2 屆第 1 次臨時會正式開始，謝謝各位議員今天能夠踴躍的

出席，這次有 17 位的新進議員，其他都是連任議員，希望在新的會期大家

能夠理性問政，為高雄市民爭取更好的福利和建設。 

報告今天的議程，今天的議程有三個：第一、決定臨時會的議事日程表；

第二、用抽籤的方式決定議員席次；第三個議程是成立各種委員會。所以

是否先請黃副秘書長報告本會臨時會議相關議案上程的情形。 

本會黃副秘書長兼議事組代理主任錦平： 

報告本次臨時會議案上程情形，本次臨時會收到市政府一般提案 96 案、

法規提案 4 案，經第 2 屆第 1 次程序委員會決議上程；另外，上述市政府

一般提案有 67 案，因為是具有時限性的中央補助款墊付案，在 12 月 27

日由議長召集黨團協商，同意市政府先行動支，會議紀錄在各位議員的桌

上，請參閱。以上提案資料已編印成冊，一份送至各議員服務處或指定之

地點，另外一份等各位議員議事廳席次抽定以後，會放在位子上，以上報

告。 

主席（康議長裕成）： 

接下來請議事組報告黨團成立的情形。 

本會議事組林專門委員清輝： 

向大會報告，國民黨、民進黨、無黨團結聯盟 104 年高雄市議會黨團均

已成立，黨團名單均已分發在各位議員的座位上。依據本會黨團組織運作

辦法第二條規定，彙整提出向大會報告，請准予備查。詳細的內容，國民



會  議  紀  錄（第 1 次臨時會）   

 65

黨成員有許崑源議員、陸淑美議員、李長生議員、陳麗珍議員、陳玫娟議

員、李眉蓁議員、蔡金晏議員、陳美雅議員、黃柏霖議員、黃紹庭議員、

劉德林議員、劉馨正議員、李雅靜議員、陳粹鑾議員、陳麗娜議員、唐惠

美議員、周鍾㴴議員、方信淵議員、許慧玉議員、曾麗燕議員、黃天煌議

員、王耀裕議員、黃香菽議員、曾俊傑議員，計 24 人，總召集人：黃柏霖

議員；書記長：陳麗娜議員。 

第二部分，民進黨團成員有蔡昌達副議長、林富寶議員、張文瑞議員、

陳明澤議員、陳政聞議員、翁瑞珠議員、林瑩蓉議員、張豐藤議員、林芳

如議員、高閔琳議員、李喬如議員、邱俊憲議員、黃淑美議員、康議長裕

成、何權峰議員、林武忠議員、吳銘賜議員、郭建盟議員、周玲妏議員、

蕭永達議員、陳慧文議員、顏曉菁議員、張漢忠議員、鄭光峰議員、林宛

蓉議員、陳信瑜議員、鍾盛有議員、李雨庭議員、王聖仁議員、沈英章議

員、張勝富議員、鄭新助議員、簡煥宗議員、羅鼎城議員、林民傑議員、

李柏毅議員、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俄鄧．殷艾議員，計 38 人，

總召集人：張勝富議員。 

第三部分，無黨團結聯盟成員有黃石龍議員、李順進議員、楊見福議員、

吳益政議員，計 4 人，總召集人：黃石龍議員；幹事長：李順進議員。 

向大會報告完畢，請同意備查。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對剛才所宣讀的黨團成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好，同

意備查。（敲槌決議） 

現在進行臨時會議事日程討論，請宣讀。 

本會議事組林專門委員清輝： 

向大會報告，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第 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草

案），開會日期從 1 月 12 日至 1 月 30 日，計 19 日；開會時間是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下午是 3 時至 6 時。1 月 12 日（星期一）議程：1.

主席宣布臨時會開幕；2.決定臨時會議事日程；3.抽籤決定議員席次；4.

成立各種委員會；5.其他事項。1 月 13 日（星期二）議程 1.聽取報告(1)

市長介紹市政團隊；(2)聽取 104 年度市政府施政計畫與本市 104 年度地方

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編製經過；2.宣讀議案交付審查；3.分組審查。

1 月 14 日（星期三）、1 月 15 日（星期四）、1 月 16 日（星期五）議程：

分組審查。1 月 17、18 日例假日停會。1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議程分組

審查，下午議程二、三讀會：1.審議市政府提案；2.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

方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案；3.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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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單位預算案；4.其他事項。1 月 20 日（星期二）議程二、三讀會：1.審

議市政府提案；2.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案；

3.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4.其他事項。1 月

21 日（星期三）議程 1.二、三讀會：(1)審議市政府提案；(2)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案；(3)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

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4)其他事項；2.主席宣布臨時會閉幕。 

1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議程 1.主席宣布臨時會開幕，這是第 2 次臨時

會；2.宣讀議案交付審查，下午議程是分組審查。1 月 23 日（星期五）上

午議程分組審查，下午議程二、三讀會：1.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

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案；2.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

算案。1 月 24、25 日例假日停會。1 月 26 日至 1 月 29 日（星期一、二、

三、四）議程都是二、三讀會：1.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編列公債

及賒借收入案；2.審議本市 104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3.

審議市政府提案；4.其他事項。1 月 30 日（星期五）議程：1.報告事項；

2.審議市政府提案；3.主席宣布臨時會閉幕。 

以上議事日程，提請大會討論。 

主席（康議長裕成）： 

對於剛才所宣讀的第 1 次、第 2 次臨時會議程，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現在開始抽籤決定議員席次及成立各種委員會。 

我們對於我們的議事規則或者是各委員會的設置辦法，可能覺得它不盡

周延的地方，我們可以在第 1 次定期大會第一天的預備會議裡拿出來討

論，以後我們盡量是和諧來協調，今天的議程結束。 

散會。（中午 12 時 27 分） 

 

 

 


